
采购内容及要求
一、项目需求

采购内容为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服务，主要包括针对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困境儿童的走访核查、个案跟踪帮扶、心理疏导、行为矫治、社会融入、家庭教育指导、收养事前评估、主题活动、拓展训练、监护人培训等服务；对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能力提升进行技术支持；协助开展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和关爱工作，涵盖救助对象登记、寻亲、临时照料、心理辅导、护送、回访、档案整理；完成采购人交办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与关爱服务相关工作等。

（一）困境儿童心理健康干预服务
服务内容包括：为辖区有心理服务需求的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开展心理健康团体教育辅导，传授困境和留守儿童心理问题基本调适技能，筛查其心理健康状况，对心理问题较严重的困境和留守儿童实施一对一跟踪个案服务，以预防因心理问题引发恶性不良事件。为机构集中养育的有需要的儿童制定心灵成长帮扶计划并开展关爱服务。

其中心理干预个案服务每月20次，每次1人；心理干预小组服务每月4次，每次至少12人；心理干预团体服务每年6次，每次至少30人。服务档案收集全面、整理规范、归档及时，归档率达100%。

（二）困境儿童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服务内容包括：为辖区监护缺失儿童的家庭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督促儿童监护人加强法律知识及家庭教育方面知识的学习，掌握正确引导、教育孩子的方法，督促监护人加强心理学、教育学等知识学习，掌握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和方法，改善亲子关系，教导监护人学习有效的沟通方式，引导监护人改变不当教养方式，指导监护人重塑良好家庭关系、营造和谐家庭氛围，帮助监护人培养未成年子女良好行为习惯，树立正确价值观。对离婚诉讼的当事人，明确告知分居或离异后应相互配合履行家庭教育责任，强化其履责意识，提升其履责能力。

家庭教育指导以入户单独辅导、家庭辅导等形式开展，服务不低于100户家庭。服务档案收集全面、整理规范、归档及时，归档率达100%。
（三）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监护情况评估服务
服务内容包括：依据各县（市、区）提供的相关文件和数据资料，对全市新增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约200人，含县级未成年人救助机构内儿童，以实际名单数量为准）进行入户评估，对其目前生活状况、监护状况和心理健康情况等开展一次筛查评估，按照“一人一档”建立评估档案，运用专业技术进行分析、分类。评估服务档案收集全面、整理规范、归档及时，归档率达100%。
（四）针对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困境儿童关爱服务
服务内容包括：对之前年度项目建档的及新增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监护评估中有中、高监护风险的，以社会工作个案干预的方式，通过家庭监护指导、教育帮扶、心理疏导、行为矫治和社会融入等个性化跟踪服务，为家庭监护缺失或不当的儿童提供更加专业化、精细化、精准化的支持服务。组织内容新颖、契合兴趣、有益身心的主题活动，鼓励服务对象及其家长共同参与，以开阔视野、培养兴趣、发掘潜能。对参加中考、高考的困境儿童提供助考、志愿填报辅导等服务。
其中个案干预以实际评估的中、高风险儿童人数为准；每年举办至少6期主题活动，每期不少于30人；每年至少6期家长监护培训，每期不少于20人；每年至少2期拓展训练，每期不少于12人。服务档案收集全面、整理规范、归档及时，归档率达100%。
（五）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服务
服务内容包括：配备不少于4名工作人员，协助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对机构收留、抚养、救助的未成年人开展临时照料、寻亲返乡、情况评估、疑难会商、救助对象回访、业务档案管理和数据搜集报送等工作。及时将评估结果告知未成年人或其监护人常住户口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民政部门，以便做好救助保护和帮扶工作。开展救助对象认知提升、行为能力改善等工作。对临时监护的受侵害未成年人、前来求助的未成年人提供心理疏导、个案干预等服务。服务档案收集全面、整理规范、归档及时，归档率达100%。
（六）对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提供业务指导和技术支持

服务内容包括：深化困境儿童、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的关爱保护服务。协助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为基层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业务工作提供政策指导和技术支持，开展业务培训，对儿童督导员进行全员培训，对儿童主任进行示范培训；协助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对县级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推动儿童关爱保护重点工作落实进行技术支持。工作档案收集全面、整理规范、归档及时，归档率达100%。

（七）完成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交办的其他辅助工作，工作内容应当符合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和行业标准、采购人履职要求。

二、项目要求

（一）项目需配置专职人员，包括项目负责人1名、持证社工不少于4名、持证心理咨询师不少于2名、专职人员不少于4名。项目负责人应当有5年以上的社会工作实务经验，并取得中级或以上社会工作者资格。
（二）具备丰富的社会工作运营管理经验，有承接政府尤其是民政业务部门委托的社会工作的经验且运作良好；有与政府业务部门沟通的经验，能密切配合。

（三）运营机构应熟悉各项困境儿童保障和关爱工作服务领域相关政策规定，有困境儿童服务经验。

（四）运营机构须具备足够的服务能力，确保按时按质按量完成项目工作，并定期协助向采购方汇报项目运营情况。

（五）拥有健全的机构管理制度及项目管理制度，服务过程控制、服务绩效管理等项目管理制度健全完善且合法合规；服务人员选拔、培训和调配、考核等人员管理制度健全完善且合法合规；劳动合同、福利补贴等制度机制健全且合法合规；并在项目运营过程中妥善保管项目运营所有文件资料。

（七）项目运营机构对项目涉及救助对象的个人信息等负有保密责任，应采取有效措施，严格保守救助对象及特定资料秘密，不得向外泄露相关资料。

三、项目服务周期、服务区域及服务对象

（一）服务周期：一年，个别分项完成时间按采购人要求为准。

（二）服务区域：平顶山市。

（三）服务对象：平顶山市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困境儿童、留守儿童、流动儿童、流浪儿童及其他有需要的未成年人。




